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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水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猛，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持续降低，水环境质量明显好转，人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但随着城镇开发、工业建设等生产

经济活动不断扩张，天然湿地、河湖水面、河湖缓冲带、生物

栖息地等生态空间遭受侵占、破坏的情况较为严重，生态流量

被严重挤压，生态系统完整性不断降低，生态自净、水源涵养

等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水、土地等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对水

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步凸显；保护与发展在空间上的统筹协调，

已逐步成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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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土空间规划的内涵

国土空间规划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对国土空间统筹协调以
达到建设美丽和谐家园的治理手段。“空间规划”的概念在
1980年以后开始出现，国外认为空间规划包含三个要素：长期
的国土规划战略、在不同空间下统筹各规划部门的方法和政府
参与。在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安排，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
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为“五级三类”。
国土空间规划层级繁多，内容复杂，在实施中存在交叉重叠的
现象，给国土空间整体规划带来了困难。尤其在市、县两级的
规划中，规划内容多样，标准不一，存在诸多矛盾。在规划实
施中存在管制重叠和管制错位的问题。这些都使国土空间规划
难以达到合理配置国土资源的目的，降低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效
果。

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现实困难

（一）立法保障
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还没有立法，法律保障在相应的层

面有所缺失，所以无法对其他国土空间规划发挥基础性约束作
用。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涉及空间规划的
法律法规体系未对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做出明确规定，各类规
划间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

（二）编制标准保障
从土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到环

境保护规划，各类规划的编制规范、审批程序、技术底图、甚
至坐标系都不甚相同。例如，单是住宅用地，土地利用规划就
列为建设用地的07类用地，包含城镇住宅用地和宅基地；而城
市规划将城市住宅用地列为R类，将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列为H
类。这些差异对“多规合一”都是亟待解决的困难。要实现全
国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必须要有统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方法。

（三）学科体系建设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已经无法满足于我国现有的

国土空间规划理念与方法体系，也并没有适应时代要求、与生
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等观念相结合的支撑体系出现。空间
规划体系开始向“以人为本”与“生态文明”转变，然而，在
现有的空间规划学科体系建设中，这两个理念并没有得到整合
和落实，这使得规划编制与实施遭遇科学性和权威性的质疑。

三、空间治理视域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优化路径

（一）明确细化管控措施
全国及流域层级注重战略性和协调性，突出流域特点，衔

接生态环境保护、国民经济发展、国土空间等宏观规划要求，
提出国家、流域层面水生态环境保护战略任务及重大工程。

水功能区层级可参考国土空间双评价、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等评价技术方法及结果，识别其主导功能，包括水源涵养、水
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等水生态环境支撑功能和城镇开发、
农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功能；根据其主导功能，制定与主导功能
相符的准入清单及与主导功能不符的负面清单等管控要求；基
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容量等评价结果，合理确定开发利用
空间范围及强度，规范与约束开发利用活动，强化并落实流域
空间管控体系对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影响与约束。比如，京津冀
水源涵养区内应以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修复为主，
严格控制放牧、旅游、城镇建设等开发利用强度。

控制单元层级的管控要求主要是以生态环境质量为基本
点，以目标与问题为导向，突出体现小流域的概念，统筹污染
减排、水资源保障、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及风险防范等各类措
施，分解落实各级生态环境规划工作任务要求，改善（维护）
控制单元水生态环境质量。在落实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要求过程
中，需要统筹协调好上下游、左右岸，特别是在生态流量保
障、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作中，应以完整的流域或生态系统
为对象开展工作。

（二）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
首先，针对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现状和对未来发展

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完善主干法律。在此基
础上制定详尽的相关法律，提升可操作性；然后，明确国土空
间规划法律地位，在国土空间规划具体操作中做到有法可依；
最后，应当明确规划部门的管理权责，做好规划层级的具体分
工，加强各部门的协调性。

（三）树立正确的国土空间规划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

更要保证绿色健康的发展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反
映了人们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向往，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迫在眉
睫。在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应该转变观念，将生态环保意识
融入规划方案之中。提高有关人员的生态环保意识，规划方案
在保证现阶段发展的基础上，更能考虑长时间段的生态环境。
有助于相关工作的正常展开，树立正确的国土空间规划观念刻
不容缓。

（四）权责明确，保证国土空间规划部门的合理分工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目标，在实

际规划编制中，政府要统筹全局，科学合理地将规划任务分配
到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将任务分配到人，明确权责，强化个人
责任意识。在此基础上，还要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
这样才能保证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全面展开。

（五）加强公众参与，推动空间治理主体多元化
实现空间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增强公众参与空间规划的责

任意识，是有效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手段同时，多元化
的主体除普通公众外还可有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等。积极
发挥多元共治的作用，并完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来更好地提升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下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结论

本文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涵、现存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
策建议三个方面，对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论述，梳理了国土空间规
划的发展现状，有助于促进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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